
受购房资金压力影响， 不少客户偏好采用 “既买新又卖
旧”的同步交易模式实现房屋置换。 然而这种模式背后，牵涉
着围绕两套房屋交易产生的买卖双方及中介机构的多重法律

关系，任一交易环节的阻滞极易引发连锁纠纷。 近日，上海市
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审结一起因二手房置换
引发的中介合同纠纷案。

卖房不成导致买房违约

彭某因置换房屋，结识某房产中介公司员工盛某，并明确
告知其购房资金主要依赖旧房出售回款，该中介公司便同步
操作彭某买入、卖出的房屋交易。2022年 6月，经中介公司居
间，彭某与案外人陈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购
房总价 506万元，彭某按约支付了部分款项。
签约前，彭某多次向盛某表达风险担忧，明确表示“房子

没卖掉就做交易很危险”，盛某却多次作出“2个月内绝对卖
出旧房”“肯定卖一个满意价格”的口头承诺，反复安抚彭某
放心交易。
然而，旧房的出售并未顺利进行，彭某无法按预期收取旧

房对价进而也无法向陈某支付新房的进度款，彭某向中介人
员多次表达付款困难，甚至意欲终止购房合同及时止损，盛某
却持续以“市场即将回暖”“八九月份肯定卖掉房子”等说辞
弱化风险，还催促彭某先凑钱支付房款、签订独家委托协议，
甚至在彭某询问独家委托后能否在其他中介挂牌时，作出不
实答复。

直至委托期限届满，房产中介公司仍未将彭某的旧房售
出，彭某因无资金支付购房尾款，无法继续履行与陈某的购房
合同，被陈某诉至法院。该案经调解，彭某需支付违约金。彭某
认为某房产中介公司及盛某的不当行为导致自身损失，诉至
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 52.5 万元违约金及 3万元律
师费。

中介公司被判赔偿 5万元

被告某房产中介公司辩称其未作出售房时限承诺，彭某
具备一定的房产从业经验，应自行承担置换风险，且曾有客户
出价购房被彭某拒绝，其已退还中介费，不应承担责任；盛某
则辩称其行为系职务行为，相关交易决策均由彭某自行作出，
其无需个人担责。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为，彭某与某房产中介公司之间成立

合法有效的中介合同关系，盛某作为房产中介公司员工，其行
为均系履行职务，相应法律后果应由房产中介公司承担，故对
彭某要求盛某个人担责的诉请不予支持。
某房产中介公司作为专业房产中介机构，未对交易的

不确定性履行法定的提示、告知义务，反而弱化交易风险，
在彭某感知风险意欲止损时，仍持续催促交易，其服务行
为存在明显瑕疵，与彭某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彭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具备一定的房产从业经验，对
置换交易的风险应有基本判断，其自身更应负有审慎注意
义务。
最终，普陀法院综合案件情节及双方过错程度，依法判决

某房产中介公司赔偿彭某损失 5万元，驳回彭某的其余诉讼
请求。某房产中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介公司负有提示风险义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法官 （原民事审判庭

法官）杜娟指出，《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明确规定，中介人
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该义务在二
手房置换交易中，因涉及“卖旧买新”双重交易关系、资金链高
度关联，要求更为严苛。

中介机构作为专业方，不仅要报告房源、价格等基础交易
信息， 更应凭借行业优势和专业判断， 对交易中可预见的风
险———如旧房无法按期售出、抵押贷款办理周期、房款支付节
点衔接风险等，向委托人全面、明确提示。

本案中， 房产中介公司明知彭某的交易资金依赖旧房回
款， 售房本身具备不确定性， 却多次作出限时售房的不当承
诺，在彭某提出风险担忧、意欲止损时，仍不顾风险片面强调
市场利好、隐瞒交易不确定性，已实质性违反如实报告义务，
其服务瑕疵与彭某的损失存在直接关联， 理应承担相应赔偿
责任。

晨报记者 张益维

“2个月内绝对卖出旧房”
承诺限时售房未果致买房违约，中介公司被判赔偿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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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下班后仍线上处理工作，休息日依然线上做报表，
算不算加班？能否主张加班费？近日，上海高院公开了一起涉
“加班”事宜的劳资纠纷案件。

小刘于 2008 年入职某公司，担任上海区域物流仓库计
划专员，双方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24 年 9 月，因公司经营情况调整，双方协商解除劳动

关系。但小刘就加班工资问题，未能与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遂
诉至人民法院。
小刘认为，2023 年 7月至 2024 年 9 月，公司经常安排

自己在下班后、休息日，线上核对物流运营数据、制作数据统
计表格等，这些工作理应认定为加班，并支付相应加班费。
某公司辩称，公司有加班审批流程，小刘未履行任何加班

申请手续，且相关工作操作“仅几分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
的加班，无需支付加班工资。
法院经审理认为，认定加班的核心在于，劳动者是否在法

定工作时间外，因用人单位安排提供了实质性劳动。
小刘在非工作时间开展的数据统计、核对等工作，需付出

实际精力和时间完成，且均是由公司直接管理安排，某公司以
“未经审批”为由否定加班事实，依据不足。

考虑到线上加班具有碎片化、隐形化等特点，法院结合小
刘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加班频次等，酌情合理认定加班
时长，并判决某公司支付相应加班工资。目前，该案判决现已
生效。

晨报记者 张益维

电商平台上低价热销的游戏“初始号”“成品号”，背后
竟是盗用公民信息、破坏游戏公平的黑色产业链。近日，上海
徐汇警方历经数月侦查，成功侦破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
系统数据案，全链条摧毁一个集“造号、养号、卖号”于一体的
专业犯罪团伙，抓获张某等 10 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达 200 余
万元。
2025年 11 月，徐汇公安分局网安支队在网络巡查中发

现，多家电商店铺密集销售上海米哈游等游戏公司旗下多款
热门游戏账号，价格从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经与游戏企业后
台数据比对，这些账号存在大量异常注册，完全不符合正常玩
家行为规律，疑似“流水线批量生产”。
警方调查显示，该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主犯张某负

责采购 IP 池、注册机与服务器；其妻郭某主管后勤及账号手
机号分发；合伙人梁某管理财务与网店；梁某丈夫沈某任技术
总监，并雇佣姚某、李某等 5人负责技术与客服，线上运营非
法账号工作室。
其“生产流水线”令人咋舌：以万余条非法获取的公民实

名信息为“原料”，使用定制“全能注册机”软件，自动获取验
证码、伪装 IP地址，实现无人值守、规模化批量注册。账号生
成后，再用自动脚本 24 小时不间断“养号”，刷取虚拟货币
与稀有道具，将账号“养肥”后通过网店及自建“选号网”高

价出售。从非法获取信息、技术破解、批量注册、自动化养号到
网络销售，形成完整黑色闭环。
2026年 1 月，专案组在吉林、福建两地同步收网，10 名

嫌疑人悉数落网，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服务器硬盘等
作案工具。目前，张某、方某等 4 人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其余 6 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
据警方披露，该团伙累计非法注册几十万个游戏账号，单

个账号注册成本仅几毛钱。米哈游相关负责人表示，打击此类
黑灰产，旨在维护游戏公平、保障玩家体验，同时完善未成年
防沉迷系统，避免未成年人购买成人账号规避监管。
作为上海游戏产业核心区域，徐汇区集聚全市近 60%游

戏企业。今年以来，徐汇警方已侦办制售外挂、私服、非法账号
等网络黑灰产案件 9起，持续净化网络环境、护航数字经济。
警方提醒：购买来路不明的游戏账号，存在被盗、财产损

失、信息泄露等多重风险。玩家应通过官方渠道注册账号，远
离非法账号交易；如发现网络违法犯罪线索，可积极举报，共
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晨报记者 陈 泉

上海警方捣毁游戏“账号工厂”

几十万个游戏账号被违法注册出售
安排员工休息日
“碎片化”加班

公司拒不支付加班工资遭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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